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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女 士 ：  

 

《 2 0 1 3 年 仲 裁 條 例 ( 修 訂 ) 草 案 》  

 

 2 0 1 3 年 4 月 2 4 日 有 關 《 2 0 1 3 年 仲 裁 條 例 ( 修 訂 ) 草 案 》 的 來

信 收 悉 。 現 謹 就 信 中 提 出 的 事 宜 答 覆 如 下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4 條  

 我 們 同 意 應 修 訂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（ “ 《 條 例 》 ” ） 第 5 ( 2 ) 條 ， 清

楚 訂 明 如 仲 裁 地 點 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， 則 建 議 新 增 的 《 條 例 》 第

3 A 部 適 用 於 該 項 仲 裁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5 條  

 ( a )  根 據 建 議 的 《 條 例 》 第 2 2 A 條 的 定 義 ， “ 緊 急 仲 裁 員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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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“ 為 處 理 各 方 在 仲 裁 庭 組 成 前 提 出 的 緊 急 濟 助 申 請 ，

而 根 據 各 方 協 議 或 採 用 的 仲 裁 規 則 ( 包 括 常 設 仲 裁 機 構

的 仲 裁 規 則 ) 委 任 的 緊 急 仲 裁 員 ” ( 底 線 為 本 文 所 加 ) 。 因

此 ， 緊 急 仲 裁 員 須 根 據 仲 裁 各 方 協 議 的 仲 裁 規 則 委

任 ， 而 不 同 的 仲 裁 規 則 在 委 任 緊 急 仲 裁 員 方 面 或 有 不 同

規 定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摘 要 說 明 第 3 段 大 致 反 映 了 我 們 的

政 策 原 意 ， 即 緊 急 仲 裁 員 須 按 照 仲 裁 各 方 協 議 的 安 排

委 任 。  

 ( b )  我 們 同 意 把 建 議 新 增 的 《 條 例 》 第 2 2 B ( 2 ) ( a ) 條 的 中 文

文 本 相 關 部 分 修 訂 為 “  維 持 現 狀 或 恢 復 原 狀 ”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 8 條  

 ( a ) 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 8 條 生 效 前 ， ( 照 理 是 根 據 條 例 第

8 4 條 ) 遭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的 澳 門 裁 決 ， 可 根 據 並 按 照 建 議

的 條 例 第 1 0 部 第 4 分 部 的 條 文 強 制 執 行 。 這 做 法 與

《 安 排 》 一 致 ， 因 為 《 安 排 》 第 十 一 條 只 訂 明 “ 本 安 排

生 效 前 ， 當 事 人 提 出 的 認 可 和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請 求 ，

不 適 用 本 安 排 ” 。  

 ( b )  基 於 上 文 ( a ) 段 所 述 ， 仲 裁 一 方 可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1 8

條 生 效 後 提 出 新 的 申 請 ， 但 仍 須 符 合 建 議 的 第 4 分 部

所 載 條 文 的 規 定 。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2 0 條  

 我 們 注 意 到 ， 在 1 9 5 8 年 《 紐 約 公 約 》 的 中 文 文 本 ， “ S a o  

T o m e  a n d  P r i n c i p e ” 的 對 應 詞 是 “ 聖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” 。 我 們 的 研

究 顯 示 ， 該 公 約 以 五 種 語 言 擬 備 ， 當 中 包 括 中 文 。 我 們 檢 視 該 公

約 的 中 文 文 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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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t tp: / /www.unci t ral .org/pdf /chinese/ texts /arbi t rat ion/NY-

conv/1958_NYC_CTC-c.pdf)， 注 意 到 該 文 本 是 真 確 本 。  

 基 於 上 述 原 因 ， 我 們 認 為 適 宜 把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2 0 條 的 中

文 對 應 詞 修 訂 為 “ 聖 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” 。  

生 效 日 期  

 我 們 打 算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獲 通 過 後 ， 會 在 我 們 按 照 《 安 排 》

第 十 三 條 完 成 相 關 程 序 後 盡 快 生 效 。  

 如 有 需 要 ， 我 們 樂 意 再 作 詳 細 解 釋 。  

 

 法 律 政 策 科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 

 蔡 敏 斯  

 

副 本 送 ：  律 政 司  

 (經 辦 人 ：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草 擬 專 員 陳 元 新 先 生 ) (傳 真 ： 2845 2215) 

 (經 辦 人 ： 政 府 律 師 卓 芷 穎 女 士 ) (傳 真 ： 2869 130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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